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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33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紀錄 

修正版 

壹、時間：99年 3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3時 

貳、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8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江委員兼執行秘書宜樺 

記錄：江幸子 

肆、出席人員： 

楊委員進添 趙組長向群代
 

吳委員清基 熊副司長宗樺代
 

曾委員勇夫 覃司長正祥代
 

施委員顏祥 吳專門委員黎明代
 

吳委員泰成 黃簡任視察湘紋代
 

江委員啟臣 曾一秘瑞蘭代
 

楊委員志良 陳簡任技正麗娟代
 

王委員如玄 張簡任秘書惠鈴代
 

孫委員大川 陳副處長淑敏代
 

傅委員立葉 傅委員立葉 

林委員靜儀 請  假 

范委員國勇 范委員國勇 

李委員安妮 李委員安妮 

蔡委員麗玲 蔡委員麗玲 

舞賽古拉斯委員 請  假 

黃委員馨慧 黃委員馨慧 

彭委員懷真 請  假 

吳委員志光 請  假 

王委員介言 王委員介言 

張委員 玨 張委員 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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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曼麗 陳委員曼麗 

黃委員瑞汝 黃委員瑞汝 

汲委員宇荷 請  假 

李委員芳惠 請  假 

李委員  萍 李委員  萍 

莫委員藜藜 請  假 

姚委員淑文 姚委員淑文 

行政院第一組 吳參議雅惠 

內政部 黃司長碧霞 

外交部 王薦任科員晶琦 

教育部 張研究助理慧敏 

法務部 胡編審美蓁 

經濟部 吳專門委員黎明 

交通部 林副處長能進 

行政院主計處 詹專員媖珺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黃專員群芳 

行政院新聞局 曾一秘瑞蘭 

行政院衛生署 陳技士麗婷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吳專門委員秀貞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周組長毓文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陳科長慧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傅副處長兆書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陳副處長淑敏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傅研究員秀珠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黃處長崇烈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楚專門委員恆惠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蕭科長家楠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洪視察美智、蕭組員輔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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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人事處 藍編審兆生 

內政部警政署 伊副署長永仁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簡參事兼執行秘書慧娟 

內政部兒童局 陳主任秘書坤皇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黃副執行長鈴翔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 

本會翁副執行秘書文德 請  假 

內政部王性別聯絡人惠珠 張副處長小蘭代
 

本會健康及醫療組民間召集人工讀生 洪女士婉嫃 

本會人身安全組民間召集人工讀生 陳女士靜芬 

本會秘書處 楊科長筱雲、蘇編審加添、 

蕭專員鈺芳、王科員琇誼、 

周科員怡君、馮研究員百慧、 

李研究員靜玲 

陸、主席致詞：略。 

柒、確認前次（第 32次）會前協商會議紀錄：確認。 

捌、確認本次（第 32 次）會前協商會議議程：為促進議事效率，7 個報告

案之報告順序依序調整為五、四、三、六、七、一、二，接著進行 2

案討論案及臨時動議。 

玖、報告案 

第一案：本會第 32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報告單位：本會秘書處 

決定： 

一、關於序號 5「公設財團法人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須達三分之一」乙節，

請人事行政局併同「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須達

三分之一案」追蹤列管。另關於「行政法人參與政策與決策之任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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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比例須達三分之一之建議，是否納入行政法人法草案」乙節，因該

法已送立法院審議，請繼續追蹤。 

二、關於序號 7「建請陸委會協助我國民間團體代表進入聯合國大廈案」，

請外交部及陸委會提供最新進度，並於文字中反應委員期待提高本案

處理層級，供主席確認，以朝該方向列管。 

三、本案請各機關依決議事項積極推動相關工作，並於本年 4 月 9 日前

提供最新辦理情形至本會秘書處彙整。 

四、本案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報告案。 

第二案：本會第 32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報告單位：本會秘書處 

決定： 

一、關於序號 2，研擬「性別平等基本法」草案、更新「性別人才資料庫」、

「建議政府採購案件評選委員建議名單遴選機制，應增加『性別研

究專長』類別，並應有一名性別研究專家參與案」等事項，均尚未

完成，於下次會前協商會議繼續列管。 

二、餘序號 1、3-14等 13項，同意解除列管。 

三、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三案：本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之檢討報告案。 

              報告單位：內政部 

決定： 

一、關於各部會 98 年 1 月至 12 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

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辦理情形」送所屬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報告或

備查情形乙節，尚未至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網頁更新報告或

備查日期之部會，請於 4月 9日前上網更新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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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報告案。 

第四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國內施行法（草案）研擬

進度報告案。 

              報告單位：內政部 

決定： 

一、關於委員所提如遭性別歧視時，是否有單一窗口得以申訴乙節，請

秘書處先蒐集相關申訴窗口資訊，於下次會前協商會議報告，經委

員確認後，再加以宣導周知。 

二、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五案：中央各部會檢視改善相關獎勵或補助辦法，避免因年齡限制致影

響女性申請人權益報告案。 

提案單位：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報告單位：人事行政局、客委會、國

科會、內政部、青輔會 

決定：本案請各部會依委員意見，通案評估各部會所有相關獎勵、補助、

進修辦法，但不涉及任用及考績規定，如有年齡限制之必要者，應

設置特別條文，針對女性申請人於申請年限之前曾有生育事實者，

每胎得延長年限兩年，兩胎四年，以此類推，並於下次教育媒體文

化組會議時，提出辦理情形報告。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六案：辦理「重建區原住民部落文創產業發展計畫」，原鄉文創工作者及

團體多表不知情，請文建會說明該計畫具體內容及執行情形報告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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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報告單位：文建會 

決定：本案請文建會將委員及原民會意見納入考量，由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持續列管，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七案：98年度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案。 

報告單位：本會秘書處 

決定： 

一、本案委員如有相關意見，請於二週內將書面意見送秘書處彙整，由

秘書處邀集委員及各部會召開專案會議研商，並同時檢視各部會 99

年至 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二、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拾、討論案 

第一案：鑑於「行政院組織法」修正已完成立法，行政院與各部會之組改

工作已開始進行，建請成立專案小組，邀集婦權會委員、學者專家

和民間婦團代表，針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之組織及人事規劃，以及

組改後各部會之行政院婦權會性別聯絡人、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幕僚

單位設置等相關事宜，進行規劃案。 

提案委員：傅立葉、王介言、陳曼麗、李萍、

張珏、蔡麗玲、黃馨慧、彭懷真、汲宇荷、

姚淑文、吳志光 

決議： 

一、中央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係婦權會委員及民間團體高度關切議題，為

聽取各方意見，本案建請研考會代表向朱主任委員報告，適時邀請

本會委員及相關人員就性別平等處之組織及人事規劃等相關議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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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意見交流。 

二、本案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二案：目前行政院正規劃政府組織新單位內容，建請提升及變更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組織層級及所屬單位，成為內政部人身安

全防治司案。 

提案委員：范國勇、姚淑文、陳曼麗、黃馨

慧、黃瑞汝、吳志光、傅立葉、莫藜藜、蔡

麗玲、舞賽.古拉斯、李芳惠、王介言、李萍 

決議：本案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拾壹、臨時動議案 

第一案：建請政府重視合作事業的管理、輔導與發展，支持以人本服務信

念經營為主要信念的經濟模式，以建立永續發展、包容尊重的社

會案。 

提案委員：李安妮、傅立葉、汲宇荷、莫

藜藜、姚淑文、黃馨慧、吳志光、李芳惠、

陳曼麗、李萍、王介言 

決議： 

一、關於委員建議應提高合作事業主管機關層級乙節，已規劃於未來內

政部下設「合作及人民團體司」，以強化民間組織功能，並因應未來

公民社會之發展趨勢。 

二、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二案：原鄉部落托育因幼托照顧機制不足，原由原民會擬訂之「原住民

地區幼托服務暨保母訓練與輔導實驗計畫」自 97年 10月起開辦，

以部落互助照顧之精神，鼓勵地方組織參與原住民托育服務，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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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許多部落托育班成立。近因「不符法規」（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置標準）而須停止，且「山地托育班設置原則」只適用至 99

年 6月 30日止。因政策轉變，部落幼托班面臨違法被取締之危機，

而導致陸續被迫關閉，屏東地區 10班縮減成 2班，亟待相關單位

關心此問題，並協助處理，讓部落托育班得以繼續運作案。 

提案委員：王介言、李安妮、黃瑞汝、黃馨慧、

陳曼麗、傅立葉、范國勇、李芳惠、莫藜藜、李

萍 

決議：本案俟權責機關共同研議後，將向委員報告處理情形，不列為第 33

次委員會議議案。 

拾貳、散會（下午 6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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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 33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決議事項分辦表 

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備註 

報告案 

第一案： 

本會第 32 次委員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一、關於序號 5「公設財團法人董監事任一

性別比例須達三分之一」乙節，請人事

行政局併同「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須達三分之一案」追

蹤列管。另關於「行政法人參與政策與

決策之任一性別比例須達三分之一之建

議，是否納入行政法人法草案」乙節，

因該法已送立法院審議，請繼續追蹤。 

二、關於序號 7「建請陸委會協助我國民間

團體代表進入聯合國大廈案」，請外交部

及陸委會提供最新進度，並於文字中反

應委員期待提高本案處理層級，供主席

確認，以朝該方向列管。 

三、本案請各機關依決議事項積極推動相關

工作，並於本年 4 月 9 日前提供最新辦

理情形至本會秘書處彙整。 

四、本案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報告案。 

人事行政局 

外交部 

陸委會 

 

請各權

責機關

於99年

4 月 13

日前提

送最新

進度資

料 

第二案： 

本會第 32 次委員會議會前

協商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報告案。 

一、關於序號 2，研擬「性別平等基本法」

草案、更新「性別人才資料庫」、「建議

政府採購案件評選委員建議名單遴選機

制，應增加『性別研究專長』類別，並

應有一名性別研究專家參與案」等事

項，均尚未完成，於下次會前協商會議

繼續列管。 

二、餘序號 1、3-14 等 13 項，同意解除列

管。 

三、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研考會 

婦權基金會 

工程會 

將另案

函請提

供辦理

情形 

第三案： 

本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

點分工表之檢討報告案。 

一、關於各部會 98年 1月至 12月「行政院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

重點分工表辦理情形」送所屬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報告或備查情形乙節，尚未至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網頁更新報

告或備查日期之部會，請於 4月 13日前

上網更新完竣。 

二、本案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報告案。 

內政部 請各權

責機關

於99年

4 月 13

日前上

網更新

最新進

度資料 

第四案：  一、關於委員所提如遭性別歧視時，是否有本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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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備註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施行法」國內施行法

（草案）研擬進度報告案。 

單一窗口得以申訴乙節，請秘書處先蒐

集相關申訴窗口資訊，於下次會前協商

會議報告，經委員確認後，再加以宣導

周知。 

二、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五案： 

中央各部會檢視改善相關

獎勵或補助辦法，避免因年

齡限制致影響女性申請人

權益報告案。 

本案請各部會依委員意見，通案評估各部會

所有相關獎勵、補助、進修辦法，但不涉及

任用及考績規定，如有年齡限制之必要者，

應設置特別條文，針對女性申請人於申請年

限之前曾有生育事實者，每胎得延長年限兩

年，兩胎四年，以此類推，並於下次教育媒

體文化組會議時，提出辦理情形報告。本案

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教育媒體及文

化組 

辦理情

形不須

送本會

秘書處 

第六案： 

辦理「重建區原住民部落文

創產業發展計畫」，原鄉文

創工作者及團體多表不知

情，請文建會說明該計畫具

體內容及執行情形報告案。 

本案請文建會將委員及原民會意見納入考

量，由就業經濟及福利組持續列管，不列為

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文建會 

就業經濟及福

利組 

辦理情

形不須

送本會

秘書處 

第七案： 

98 年度各部會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案。 

一、本案委員如有相關意見，請於二週內將

書面意見送秘書處彙整後，由秘書處邀

集委員及各部會召開專案會議研商，並

同時檢視各部會 99 年至 102 年度推動

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二、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本會秘書處 將另案

函請各

部會辦

理 

討論案 

第一案： 

鑑於「行政院組織法」修正

已完成立法，行政院與各部

會之組改工作已開始進

行，建請成立專案小組，邀

集婦權會委員、學者專家和

民間婦團代表，針對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之組織及人事

規劃，以及組改後各部會之

行政院婦權會性別聯絡

人、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幕僚

單位設置等相關事宜，進行

規劃案。 

一、中央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係婦權會委員及

民間團體高度關切議題，為聽取各方意

見，本案建請研考會代表向朱主任委員

報告，適時邀請本會委員及相關人員就

性別平等處之組織及人事規劃等相關

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二、本案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行政院 

研考會 

請各權

責機關

於99年

4 月 13

日前提

送最新

進度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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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備註 

第二案： 

目前行政院正規劃政府組

織新單位內容，建請提升及

變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委員會組織層級及所屬

單位，成為內政部人身安全

防治司案。 

本案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研考會 

內政部 

請各權

責機關

於99年

4 月 13

日前提

送最新

進度資

料 

臨時動議 

第一案： 

建請政府重視合作事業的

管理、輔導與發展，支持以

人本服務信念經營為主要

信念的經濟模式，以建立永

續發展、包容尊重的社會

案。 

一、關於委員建議應提高合作事業主管機關

層級乙節，已規劃於未來內政部下設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以強化民間組

織功能，並因應未來公民社會之發展趨

勢。 

二、本案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無須填辦）  

第二案： 

原鄉部落托育因幼托照顧

機制不足，原由原民會擬訂

之「原住民地區幼托服務暨

保母訓練與輔導實驗計畫」

自 97年 10月起開辦，以部

落互助照顧之精神，鼓勵地

方組織參與原住民托育服

務，促使許多部落托育班成

立。近因「不符法規」（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

準）而須停止，且「山地托

育班設置原則」只適用至 99

年 6 月 30 日止。因政策轉

變，部落幼托班面臨違法被

取締之危機，而導致陸續被

迫關閉，屏東地區 10 班縮

減成 2班，亟待相關單位關

心此問題，並協助處理，讓

部落托育班得以繼續運作

案。 

本案俟權責機關共同研議後，將向委員報告

處理情形，不列為第 33次委員會議議案。 

原民會 

內政部兒童局 

內政部營建署 

 

將另案

函請提

供辦理

情形 

 


